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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北京航天盛凯科技有限公司 

20%股权的公告 

  

 

 

一、股权转让概述 

    1、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

    2016年 12月 13日，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 、

“本公司”或“亿利达”）与杨华庚在台州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(以下

简称“本协议”)。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北京航天盛凯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

称“航天盛凯”或“标的公司”) 20%的股权作价 2,050万元转让给杨华庚，

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航天盛凯将不再是公司的参股公司，杨华庚将成为

航天盛凯的股东，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义务。 

    2、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    3、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,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   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杨华庚，男，浙江省台州市人，浙江黄岩华宏工艺礼品厂法定代表人、

厂长。  

交易对手方杨华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

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、投资关系，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    三、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    名  称：北京航天盛凯科技有限公司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6691698566B。 

住  所：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 1 号院 4 号楼二层东部（园区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浩。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750 万元。 

股权结构：陈浩占 73%、姜波占 6%、张喜生占 1%、浙江亿利达风机股

份有限公司占 20%。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。 

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；销售电子产

品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汽车配件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委托生

产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

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）。 

    北京航天盛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，注册地为北京

市丰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，属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，航天盛凯在研项目为

国防军工产品，产品销售渠道主要为军工订单及军工外贸，截止本公告披

露日主要项目还在研发中，尚需不断投入。本次转让的航天盛凯 20%股权

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也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航

天盛凯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。 

航天盛凯 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-11 月的财务状况如下（未经审计）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

航天盛凯 
资产总额 19,908,409.64 10,332,560.07 

负债总额 1,915,189.28 6,563,514.73 



 

净资产 17,993,220.36 3,769,045.34 

营业收入 7,699,792.91 3,810,535.02 

净利润 -5,731,591.64 -976,825.45 

    四、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  1、协议方案及有关说明 

    航天盛凯是军工研发、生产企业，通过多年的积累，已掌握了一些领

先的技术，从产品研发、质量认证、生产资质的取得上都积累了一定的基

础，目前主要项目还处于研发阶段。本协议各方同意，本次股权转让的总

对价以亿利达所持有的航天盛凯 20%的股权为依据，协商作价 2,050 万元

整，杨华庚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。本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杨华庚合计持有航

天盛凯 20%股权。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（%） 

陈浩 547.5 73 

姜波 45 6 

张喜生 7.5 1 

杨华庚 150 20 

合计 750 100 

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价由杨华庚在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一

次性交付并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的方案 

    本次股权转让的整体方案：亿利达将其持有的航天盛凯 20%的股权作

价 2,050 万元整，转让给杨华庚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杨华庚持有标的

公司股份比例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20%，杨华庚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。 

    3、工商变更 

    标的公司应在协议约定的条件满足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工商变更。工商

变更手续由交易对手方及标的公司负责办理，公司积极配合交易对手方及



 

标的公司提供工商变更手续所需材料。 

    4、违约责任 

    协议一经生效，双方必须自觉履行，如果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，适

当地、全面履行义务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 

五、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亿利达倡导智慧的风理念，近年来调整了企业发展战略，以节能风机

为发展基础，拓展军工新材料、新能源等国家鼓励的新兴产业，对符合公

司发展战略的新兴产业加大整合兼并，本着审慎原则，在确保主业的同时，

积极寻找战略互补性新兴行业作为企业战略发展的新突破。目前航天盛凯

所从事的产业、研发方向与亿利达的主业及战略发展规划不符，并且主要

项目还处在研发阶段，尚需不断地研发投入。为了聚焦主业，盘活资金，

优化结构，推进战略规划的贯彻实施，公司决定将持有的航天盛凯20%股权

全部转让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不存在为航天盛凯提供担保、委托理财等情

况，也不存在航天盛凯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，对股东利益不产生任

何影响。 

    本次收购完成后，航天盛凯后续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和管

理风险，公司将不再承担。 

    六、备查文件   

1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  

3、标的公司《资产负债表》、《利润表》； 

4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 

 

 

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


	4、违约责任



